
附表一       輔助勞工修繕住宅貸款申請表

 申請年份 收件編號

申請人姓
名

性
別

簽名或
蓋章

 身分證號
出生日
期

     年    月   
日

產職業別 　□ 1.受僱之現職勞工 □ 2.職業工會之會員
四十歲
以上單
身

□ Y.是    □ N.否

任職單位
或工會名
稱

電
話
(公)
 

分
機現職工作

所在地或
目前所屬
工會

工作地址

電
話
(宅)

申
請
勞
工
基
本
資
料
欄

通 訊  地  
址 

□□□(郵遞區號務必填寫)

               縣  市                 市  區  鄉  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路  街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       

弄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樓

行
動
電
話

    

稱謂 眷屬姓名 年齡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配偶
眷
屬
基
本
資
料
欄

1.有配偶者
填配偶及
未婚子女
狀況。

2.無配偶者
填直系親
屬（父母
或子女）
狀況。

3.四十歲以上
單身免填。

4.本人免填。
              

建築完成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房屋所有權人     □ 0.本人        □ 1.配偶   

房屋稅籍編號

擬
修
繕
住
宅
欄
房屋座落住址

□□□(郵遞區號務必填寫)              



1.申請單位內成員已擁有（      ）戶符合本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之房屋
座落。

2.共同使用部分（即公共設施）或同時購進停車位之房屋稅籍資料應請詳填於本欄，
但擬修繕住宅之主建物房屋資料請勿重覆填寫。

3.房地所有權如係夫妻共同持有，應於本欄中另填配偶所持有之房屋稅籍資料。

所有權人姓
名

房 屋 稅 籍 編 號
所有權人姓
名

房 屋 稅 籍 編 號

另
有
房
屋
座
落

符合規定 不合規定 須補件
初
審
結
果  審查人員簽章

備註：受理單位應於初審合格並電腦鍵檔後存檔備查。


